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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 392号（虹软大厦）A6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1,159,3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1,159,3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68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7.6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Hui Deng（邓晖）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公司部分董事采用在线连接主会场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5.02 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8,299,042 98.7626 2,860,299 1.2374 0 0.0000

10.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8,299,042 98.7626 2,860,299 1.2374 0 0.0000
10.03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10.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8,299,042 98.7626 2,860,299 1.2374 0 0.0000
10.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8,299,042 98.7626 2,860,299 1.237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353,778 99.6515 805,563 0.348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 42,989,626 98.1606 805,563 1.8394 0 0.0000

5.01
《关于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薪
酬发 放 情 况 及 2024 年 度 薪
酬方案的议案 》

42,989,626 98.1606 805,563 1.8394 0 0.0000

5.02
《关于非独立董事 2023 年度
薪酬 发 放 情 况 及 2024 年 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42,989,626 98.1606 805,563 1.8394 0 0.0000

11
《关于提 请股东 大会 授权董
事会 决 定 2024 年 中 期 利 润
分配的议案》

42,989,626 98.1606 805,563 1.839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的，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的，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 4、议案 5、议案 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彦铭、蒋雨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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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0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 2021年回购计划回购的
4,829,600 股的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
资本”，并对该部分回购股份 4,829,600股进行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06,000,000 股
减少为 401,170,400股，注册资本将由 406,000,000元减少为 401,170,4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也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相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或邮寄的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即 2024 年 5 月 1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工作时间

9:00-12:00、13:00-17:00）
2、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 392号（虹软大厦）
3、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71-88210600
5、联系邮箱：invest@arcsoft.com
6、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

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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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 5月 10日（星期五）14:30
4.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50号 1幢 8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裁郑远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 代表公司股份 93,746,891 股， 占公司总股份

784,163,368股的 11.955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8人，代表公司股份 5,348,200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0.6820%。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公司股份 88,398,791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11.27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公司股份 5,348,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6820%。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10 项议案，议案 9 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1-8、议案 10采取普通决议方式审议，其中关联股东已对议案 7、8 回
避表决。 按照会议议程，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 93,62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121,80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惠程科技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62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 反对

1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以 93,48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261,80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惠程科技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反对 26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26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以 93,48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121,800票反对，
140,00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惠程科技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1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77%。

4.以 93,62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121,80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惠程科技 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62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 反对

1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以 93,48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261,80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惠程科技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反对 26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26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以 93,48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121,800票反对，
140,00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1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77%。

7.以 5,226,400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121,80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运营委托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发城建”）为本事项的关联股东。绿发城建持有公司的 88,398,691股股份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出席会议股东的有效表决票总数为 5,348,2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反对 121,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 反对

1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以 5,086,400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261,80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股东绿发城建为本事项的交易对方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
有关规定，绿发城建构成关联股东。 绿发城建持有公司的 88,398,691股股份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本
项议案出席会议股东的有效表决票总数为 5,348,2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反对 261,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26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以 93,485,0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121,800 票反对，
140,00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48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7%；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49%； 反对

1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14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77%。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 以 93,625,091票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121,800 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625,0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1%；反对 121,8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26%； 反对

1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齐众律师事务所董成良律师、郑冬梅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齐众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9

关于举行 2023 年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年 4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
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 2024年 5月 15日（星期三）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
online.cn）举办 2023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及方式
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5日（星期三）15:00-16:00
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艾远鹏先生、董事兼总裁郑远康先生、独立董事罗楠

女士、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付汝峰先生。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e7SP8WfJPa 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5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313 证券简称：仕佳光子 公告编号：2024-019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延河路 201号仕佳光电子产业园研发楼二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6,332,8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6,332,8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79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6.79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和全部高管列席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1,086,556 0.653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1,086,556 0.653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1,086,556 0.6532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1,086,556 0.6532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091,553 99.2537 988,646 0.5944 252,638 0.1519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1,086,556 0.653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042,097 99.2240 1,241,284 0.7463 49,456 0.0297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080,732 99.2472 1,252,105 0.752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46,281 99.3468 833,918 0.5014 252,638 0.1519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20,277 22.7658 1,086,556 77.2342 0 0

7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116,093 8.2521 1,241,284 88.2325 49,456 3.5154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154,728 10.9983 1,252,105 89.0017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8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东晓、张晓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439 证券简称：振华风光 公告编号：2024-019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3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52,343,5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52,343,5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17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6.171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荣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胡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864,184 99.6828 85,473 0.3172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2,278,676 99.9574 64,873 0.0426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9,551,5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0,448,4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278,676 97.2318 64,873 2.7682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67,67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011,002 96.8749 64,873 3.1251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2,727,172 99.8021 64,873 0.1979 0 0.0000

4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议
案》

26,864,184 99.6828 85,473 0.3172 0 0.0000

7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 32,727,172 99.8021 64,873 0.1979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9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议案 1至议案 8 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3、议案 4、议案 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4的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正和兴电子有限公司、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ST华微 公告编号：2024-019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49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0 日盘后，你公司提交披露公告称，代行董事长职责的董事赵东军、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的董事兼 CEO于胜东在被提名为董事候选人后，因个人原因放弃参选。至此，包括独立董事在
内，你公司现任全部 5名董事均不参选新一届董事。 此外，前期你公司先后公告董事会秘书孙铖因身
体原因辞任、董事长夏增文因身体原因无法履职。 鉴于你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异常，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请你公司及相关方认真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1.前期公告显示，公司从董事长夏增文亲属处得知其因身体原因暂时无法履职，公司董事会推举
赵东军代行董事长职责，夏增文未对公司 2023 年年报确认签字；孙铖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继续
在公司从事证券及资本市场相关工作。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获知夏增文无法履职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此前后是否、能否与其本人取
得联系，是否与其本人确认身体状况和履职能力，是否将 2023年年报等重要议案送达其本人。 如是，
详细说明沟通过程，包括时间、地点、通信方式、双方联络人员、具体内容等；如否，请说明前期公告所
述夏增文无法履职及原因的具体依据，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2）孙铖辞任董事会秘书

后在公司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说明其是否仍在实际履行董事会秘书相关职责，其实际履职情况是否
与公告相符。

2.相关公告显示，赵东军自公司上市前即担任董监高职务，于胜东自 2015 年起先后任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 其二人放弃参选下一届董事的同时，公司控股股东提名关大乐、孟鹤作为董事候选人。

请公司补充披露：（1）赵东军、于胜东放弃参选下一届董事的具体原因，放弃参选后是否仍在公司
任职，如是，请分别说明其拟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2）新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完整学历和工作经历，结
合其专业技能和任职经历，说明其是否具备董事任职资格、能否实际承担董事相关职责。

3.前期我部向你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要求说明与相关方大额资金往来的明细并提供银行流水
等证明材料，你公司回复称预计于 2023年 11月底提供，但经监管多次督促至今仍未提供。 你公司近
日披露的 2023年年度报告审计意见显示，你公司约 14.84亿元支付款项商业实质存疑。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获取银行流水的详细工作进展，包括沟通时间、方式、对象和具体内容等，
结合沟通情况说明长期未能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明材料的原因，明确提供的具体时间；（2）公司就明确
相关款项的业务实质、 实际去向和后续追讨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逐一说明报告期内在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事项的具体履职情况。

4.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和日常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5.请你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佟成生、李大沛积极履职，结合公司 2023 年财务报告和内控报告审计
意见，认真核查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违规情形，结合自身独董职责履行情况就上述问题逐一发表
明确意见，并督促公司及时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098 证券简称：申联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6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

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5月 20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 月 20 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eoip5xoEms 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4 年第一季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年 05
月 20日（星期一）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年年度及 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5月 20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聂东升先生
董事会秘书：於海霞女士
财务总监：李珣先生
独立董事：李建军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20日（星期一）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eoip5xoEms 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2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255101
邮箱：slsw@slbio.com.cn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 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5 月 11 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24-049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兴制药”）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盐酸托莫西汀
口服溶液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
剂型：口服溶液剂
规格：0.4%（100ml：0.4g）（按 C17H21NO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申请人：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4364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主要用于治疗 6 岁及 6 岁以上儿童和青少年的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

(ADHD)。 盐酸托莫西汀是第一种被批准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非兴奋型药物，是《中
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非中枢兴奋剂类主要推荐药物，也是美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病
协会（AACAP）推荐的治疗 ADHD的一线药物。

盐酸托莫西汀原研技术由美国礼来公司研发， 其胶囊制剂于 2002年 11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批准上市，于 2006年在国内批准进口；其口服溶液剂型于 2018年 9月在国内获批。

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书的生产厂家主要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维威制药有
限公司、安徽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托莫西汀制剂产品 2022年国内销售金额约 3.04亿元。
截至目前，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兴制药在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

民币 790.78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丰富了子公司长兴制药的产品线，有

助于提升长兴制药的市场竞争力。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本次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按化学药品 4类批
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医疗机构将会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4-042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的公告

股东魏宏章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魏宏章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
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获悉魏宏章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 128.388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81%。 由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8 名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800股导致被动增加持股比例 0.0022%。 魏宏章先生本次持股
比例总计减少 1.0959%。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魏宏章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 XXX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
股票简称 德明利 股票代码 001309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 变动比例（%）
A 股 32.51（大宗交易） -0.2871%
A 股 78.368（竞价交易） -0.6920%

A 股 0

被动增加持股比例 ：0.0022%
（由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 8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800 股 ,导致
魏宏章先生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0.0022%）

A 股 17.51（大宗交易） -0.1190%
合 计 128.388 -1.0959%
注：上述变动比例以变动当时公司总股本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公司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8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0,800 股导致被动增加持股比例 0.0022% R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18.043 8.9895% 1,161.8045 7.89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8.043 8.9895% 1,161.8045 7.89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1、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数 1,018.043 万股系公司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前的持股数。
2、2024 年 4 月 26 日 ，公司实施了 2023 年度权益分派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3 元人民币现金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本次变动后的持股数为 2023 年权益分派后的持股数 。
3、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11,324.78 万股计算 ，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公司最新总股本 14,718.21 万
股计算。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 动是否 为履 行已作 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1）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魏宏章先生计划自 2023 年 7 月 4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810,608 股 （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比例 6%）。
本次减持与此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此减持计划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此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限已届满。
（2）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 》，魏宏章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97,434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3%）， 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1,132,478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1%），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2,264,956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2%）。
本次减持与此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此减持计划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此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如适用 ）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魏宏章先生出具的 《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R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